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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本单位自愿申报威海市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规范并承担申报主体责任，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市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及现场核验。
二、本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缴纳税费和社会保障资金，近三年内无失信记录。
三、本单位提交申报内容符合威海市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规定。
四、本单位近三年不存在被执法部门查处或正在接受调查，以及项目存在争议，被相关媒体进行负面报道的情况。
五、本单位接受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数据采集、加工、清洗、交易等数据要素价值化相关工作，不得用于对外投资、偿还债务、支付利息等，要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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